	（全銜）學校/幼兒園     學年度第  學期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服務
印領清冊

	專業
類別
	姓名
	身份證字號
	住址
	領取金額
	專業人員

簽章
	備註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申請專業人員共         名
	總計新台幣 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元

	備註：1、私立學校至本府核銷,需寄領據、收支明細表、印領清冊、簽到單影本及存摺影本。
      2、所檢附之證明文件如係為影印本者，須字跡清晰，並加蓋機關學校印信或主管職名章，註明與原本無異。

  3、各校應依規詳實審核，若有不實，責任自負。

	承辦人


	業務主管


	會計主任


	校長/園長



	
	
	
	

	中華民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
